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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奥古斯都在公元前 18 年和公元 9 年相继推出了《尤里乌斯法》和《帕披

乌斯·波派乌斯法》两项法令，其中大量内容涉及对各阶层罗马人的结婚和生育方面的

行为规范，同时就遵从和违背法律的行为分别规定了奖惩措施。奥古斯都颁布婚姻法

的主要目的是鼓励罗马人组成合法家庭并生育更多子女，以提高罗马人口数量。然而，

这两项法律并没有很好地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真正带来奥古斯都时期人口普查数据

大幅上涨的，是帝国初期人口普查范围的扩大，大量被释奴的增加和诸多行省居民公民

权的授予。
关键词 人口问题 奥古斯都 人口普查 婚姻法

从古至今，从东方到西方，人口问题都是关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是国家首脑考虑的首要

问题之一。罗马元首制的缔造者奥古斯都，同样对帝国的人口非常关注，先后出台了《依据社会阶层

婚嫁的尤里乌斯法》①( Lex J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 【简称《尤里乌斯法》( Lex Julia) 】和《帕披乌

斯·波派乌斯法》( Lex Papia Poppaea) 两项针对罗马人的婚育问题的法令②，试图借助法律的力量敦

促罗马人结婚生子，提升人口数量。

*

①

②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以安敦尼王朝为考察重点的帝国罗马知识精英研究”( 项目批准号: 16CSS004 )

阶段性成果。本文还受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青年教师发展资助项目”资助。
Lex I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 即 Julian Law on the Marriages of the Social Orders，朱迪思·埃文斯·格拉布斯( Judith Evans
Grubbs) 将其译为“the Julian Law on the Marrying of the Social Orders”，见 Judith Evans Grubbs，“Singles，Sex and Status in
the Augustan Marriage Legislation”，in Sabine Ｒ． Huebner，Christian Laes，ed． ，The Single Life in the Ｒoman and Lat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p. 106 ; 理查德·I． 弗兰克( Ｒichard I． Frank) 将其译为“to encourage marriage by members
of the various classes of citizens”，见 Ｒichard I． Frank，“Augustus＇ Legislation on Marriage and Children”，California Studies in
Classical Antiquity，1975，Vol． 8 ( 1975 ) ，p. 44 ． ) 关于法律的译名问题，国内学者意见尚未统一，常见译法有: “《关于

嫁娶的尤利法》”( 见黄风: 《罗马法词典》，法律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61 页) ，“《尤里亚法》( Lex Iulia) 《巴比和波培

法》( Lex Papia Poppaea) ”( 见［德］孟文理著，迟颖、周梅译: 《罗马法史》，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 81 页 ) 。笔者在

向著名世界古代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廖学盛先生请教过后，根据先生指点将译名定为《尤里乌斯法》，即

将 Lex Iulia 的阴性名词所对应的阳性人名译出，以体现出是根据哪位立法者的名字命名的法律。本文其他法律名称

的翻译同此理。
奥古斯都的婚姻法实际上包含了三个独立的法律。其中两项是婚姻法，一项是关于通奸的法律。( 参见: Ｒichard I． Frank，

“Augustus＇ Legislation on Marriage and Children”，p. 44; Judith Evans Grubbs，“Singles，Sex and Status in the Augustan Marriage
Legislation”，p. 106． ) 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关于婚育和人口的问题，故仅围绕两项婚姻法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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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百科全书》(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Ｒoman Law) 就《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

乌斯法》给出了定义:《依据社会阶层婚嫁的尤里乌斯法》( 公元前 18 年) 与同样由奥古斯都推出的

《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 公元 9 年) ，针对的都是与婚姻有关的一些问题。在罗马法学家的著作

中，这两部法律既是两种不同的立法行为，又属于统一的立法，有时简称为“法”( “lex”［单数］) 或

“律法”( “leges”［复数］) 。①

早期的古典罗马法学家尤尼乌斯·毛里齐阿努斯( Iunius Mauricianus) 和泰伦提乌斯·克莱门斯

( Terentius Clemens) ②对这两部法律进行了深入研究，做出详细注释并写下相关著作。可惜他们的

作品已然散佚，不过在《查士丁尼法律汇编》( The Digest of Justinian) 中有其文献节选保存下来。同

时，乌尔比安( Ulpian) 对《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也有解读。除了这三位法学家

的作品以外，《查士丁尼法律汇编》里还收录了不少与这两部法律有关的内容，主要引自保罗

( Paul) 、盖尤斯( Gaius) 和马可鲁斯( Marcellus) 等法学家的作品，较好地保留了古代罗马法学家对

上述法律的研究。

近代学者对《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的关注有限，但亦有相关成果产出。16 世

纪法国学者雅克·戈德弗鲁瓦( Jacques Godefroy) 整理校勘并评注了一系列罗马法典，《尤里乌斯法》

就在其中。③ 18 世纪的德国法学家约翰·戈特利布·海纳西乌斯( Johann Gottlieb Heineccius) 也出版

了《尤里乌斯和帕披乌斯法》( Lex Julia et Papia) ④的注释本⑤，对该法令有所解读。两位法学家也都

曾尝试复原《尤里乌斯法》中的具体条款。⑥

现代学者针对奥古斯都关于婚姻的法律的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研究。但这些研究多是从政治

影响的角度来分析婚姻法的诞生和作用，⑦将奥古斯都有关婚姻的法律整体视为公共权力对私人生

活的渗透，是其建立元首制的一种手段和途径。还有一些学者专门针对奥古斯都婚姻法的目的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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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Adolf Berger，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Ｒoman Law (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Vol． 43，Part 2 )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53，p. 553．
Adolf Berger，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Ｒoman Law，p. 579，p. 731．
James A． Field，Jr．，“The Purpose of theLex Iulia et Papia Poppaea”，The Classical Journal，Vol． 40，No． 7 ( Apr． ，1945 ) ，

p. 398． Jacques Godefroy( 1587 － 1652) 就是詹姆斯·A． 菲尔德( James A． Field，Jr． ) 在文中所说的“J． Gothofredus”，此人出

生在日内瓦，是著名的法学家。
关于这个名称，参见本文第一章结尾处。
Heineccius，Ad legem Iuliam et Papiam Poppaeam commentarius( cf． James A． Field，Jr．，“The Purpose of theLex Iulia et Papia
Poppaea”，p. 403 note 19) ．
William Smith，William Wayte ＆ G． E． Marindin，A Dictionary of Greek and Ｒoman Antiquities，I． B． Tauris，2008，pp. 691 － 692．
其中 最 著 名 的 当 数 恩 格 斯 的《家 庭、私 有 制 和 国 家 的 起 源》: Friedrich Engels，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Hottingen-Zürich，1884 ; 此外，代表作品还有 : H． Last，“The Social Policy of Augustus”，in
S． A． Adcock，F． E． Charlesworth，M． P． Cook，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ume X: The Augustan Empire，44
B． C． To A． D． 7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34，pp. 425 － 464 ; Leo Ferrero Ｒaditsa，Annapolis，“Augustus＇ Legislation
Concerning Marriage，Procreation，Love Affairs and Adultery”，Aufstieg und Niedergang der rmischen Welt II. 13，1980，

pp. 278 －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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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各自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① 此外，更多的学者是在研究罗马法律中有关婚姻的条款时，对

《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有所涉及。② 当然，也有学者是从人口的角度思考奥古斯

都的婚姻法，主要代表有 E． J． 扬克斯( E． J． Jonkers) ，凯斯·霍普金斯( Keith Hopkins) 和 M． 赫伯特

( M． Humbert) 。③ E． J． 扬克斯和凯斯·霍普金斯都强调了共和晚期内战对罗马人生活的不良影响，

论述了由于人口生产出现问题而引发的罗马生存危机。M． 赫伯特则对法律影响的范围进行了深入

思考，指出奥古斯都婚姻法不仅督促上层富有者结婚生子，对下层平民，包括被释奴在内，也都有所

触及。然而，关于《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当中鼓励人民结婚生子的法令，依然少

有人进行详细的梳理和分类; 而在其推行后，在罗马人口增长方面所产生的效果，同样缺少深入探

讨。英国著名古典学家 P． A． 布伦特( P． A． Brunt) 在这方面有所涉及。他的著作《意大利人力资

源———公元前 225 年至公元 14 年》( Italian Manpower: 225 B． C． -A． D． 14) ④全面考察了公元前 225
年至公元 14 年从意大利到行省的诸多人口问题，对奥古斯都时期罗马鼓励婚育的法令和人口普查

数据也有广泛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启发性的观点，但缺乏深入的阐释和论述。因而，关于奥古斯

都的《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仍存在系统梳理和详细论证的空间。鉴于此，本文

拟从上述两部法律的诞生入手，收集相关原始资料，梳理该法中鼓励婚育的内容，在吸收学界已有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奥古斯都鼓励婚育的法令产生的效果。

一、《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的诞生

公元前 31 年，亚克兴海战的胜利巩固了屋大维在罗马的统治权。公元前 29 年，屋大维回到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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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奥古斯都推行《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的目的，学者们存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两部法令的目的是

为了鼓励生育，为罗马帝国、元老阶层和骑士阶层储备后继之人: 如“奥古斯都婚姻法真正关心的不是婚姻和性本身，而是

生孩子。”( 见 David Alan Ｒeed，Paul on Marriage and Singleness: Ｒeading 1 Corinthians with the Augustan Marriage Laws，
ProQuest LLC，2015，p. 16． ) 再如，“鼓励婚姻和生育以为罗马提供士兵和管理者，是奥古斯都及其顾问们头脑中最重要的

想法。”( 见 Susan Treggiari，“Social Status and Social Legislation”，in Alan K． Bowman，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 889． ) 有的学者认为该法令目的在于整顿婚姻秩序，代表学者是朱迪思·埃文斯·格拉

布斯( 见 Judith Evans Grubbs，“Singles，Sex and Status in the Augustan Marriage Legislation”，pp. 105 － 124． ) 有的学者则将之

视为关于遗产和财政方面的法律，如古典百科全书把这些法令当作与遗产法有关的问题来讨论: Pauly-Wissowa-Kroll，Ｒeal-
Encyclop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swissenschaft，articles on Leges Iuliae ＇ Capacidas，Bona Caduca，etc. ，J． B． Metzlersche
Buchhandlung，1914; Daremberg and Saglio，eds. ，Dictionnaire des Antiquités Grecques et Ｒomaines，articles on Caducariae Leges ＇
Bona Caduca，Paris，1877 －1919; 而 M． E． Machelard，Dissertation sur l＇accroissement，1858 则着重对奥古斯都婚姻法中涉及的

财政和遗嘱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详细地注释。( 参见 James A． Field，Jr.，“The Purpose of the Lex Iulia et Papia Poppaea”，

p. 398． ) 还有学者主张两部法令是奥古斯都在建立元首制初期，拉拢骑士阶层，巩固政权的政治工具，如理查德·I． 弗兰克

认为奥古斯都婚姻法是其复兴所谓传统道德理念的行动之一。而奥古斯都试图将新帝国的道德和精神基础建立于其上的

罗马的传统，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或虚假的。这些传统道德理念是奥古斯都在建立元首制初期，拉拢骑士阶层巩固政权的

重要工具。( 见 Ｒichard I． Frank，“Augustus＇ Legislation on Marriage and Children”，pp. 41 － 52． ) 笔者认为《尤里乌斯法》和

《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的制定，具有提升罗马生育率，增加罗马人口的目的。
如 Percy Ellwood Corbett，The Ｒoman Law of Marriag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0; Jane F． Gardner，Women in Ｒoman Law and
Society，Croom Helm，1986; Max Ｒadin，“Legal History of the Morganatic Marriag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Ｒeview，Vol．
4，No． 4 ( Jun． ，1937) ，pp. 597 － 617．
E． J． Jonkers，A Few Ｒeflections on the Background of Augustus＇Laws to Increase the Birth-rate，Symbolae van Oven，1946，pp. 285 －
296; M． K． Hopkins，“The Age of Ｒoman Girls at Marriage”，Population Studies，Vol． 18，No． 3，1965，pp. 309 － 327; M．
Humbert，Le Ｒemariageà Ｒome，Giuffre，1972．
P． A． 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 B． C． -A． D． 14，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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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随后成为“奥古斯都”，创立元首制。罗马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为保障庞大帝国的延续和进步，奥

古斯都鼓励婚育的人口政策随之诞生。

奥古斯都的人口政策，集中体现在公元前 18 年和公元 9 年推出的《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

波派乌斯法》两项法令中。事实上，奥古斯都对罗马人口问题的关注比上述时间更早。《尤里乌斯

法》及其相关草案的拟定，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28 年。公元前 28 年，奥古斯都第 6 次当选执政官后，

与同僚阿格里帕( Agrippa) 共同勾勒了罗马未来的发展蓝图。同年，他以执政官的名义组织了一次

针对罗马公民的人口普查，并对元老院中的无德之人进行清洗。① 这一系列措施，目的在于推进新帝

国的建设。奥古斯都在自传中提及人口普查时写道:“依我所创始的新立法，我恢复了已遭吾一代人

废弃的许多祖先旧传统; 我本人也在许多方面为后代树立了效法的榜样。”②可见在奥古斯都新时代

的建设中，新政的推行，伴随着对旧传统的恢复。而在奥古斯都看来，鼓励结婚和生育的法律，从根

本上讲就是对旧传统的复兴。③ 由此可以推断，鼓励生育的法令在此时应已在新政里出现。而且，根

据迪奥·卡西乌斯( Dio Cassius) 的记载，公元前 27 年，奥古斯都第 7 次④担任执政官后，在任命行省

总督时，已明确将候选人的家庭情况考虑在内:“他规定元老院行省的总督任期一年，由抽签产生，除

非某位元老因有大量子女或因婚姻而享受特权。”⑤上述内容说明，奥古斯都推行敦促罗马人生育的

政策不会晚于公元前 27 年，极有可能从前 28 年就已经开始了。

公元前 18 年，奥古斯都正式通过《尤里乌斯法》。⑥ 次年，为了论证自己有关鼓励结婚和生育的

法律的合理性，奥古斯都向元老院宣读了昆图斯·莫特路斯( 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Macedonicus) ⑦

的演说《论增加家庭人口》( De Prole Augenda) 。⑧ 这是一篇敦促罗马人结婚的演说。昆图斯·莫特路

斯在演说中强调:“如果我们可以不娶妻，我们将免于承受那些麻烦，但是由于自然规律使我们既不

可能轻松自在地与她们一起生活，又不能完全不与她们一起生活，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 国家的) 长

治久安，而不是一时的快乐。”⑨尽管奥古斯都积极推行《尤里乌斯法》，但该法在推出之初便遇到阻

碍。从该法律的内容来看，受其影响较大的首先是罗马公民中拥有一定资产者，特别是希冀在罗马

政坛上谋得一官半职之人，故引起这一群体的强烈不满，甚至导致部分条款无法执行，致使奥古斯都

不得不对法律内容进行修改。

公元 9 年，在一场庆祝提比略( Tiberius) 凯旋的运动会期间，骑士们力主废除有关独身和无子女

的法律。而奥古斯都看到在场的罗马人中，不婚者多于已婚及有子女者，感到十分伤心，于是对这两

类人分别发表了演讲。对已婚及有子女者，奥古斯都首先表示感谢，然后论证了积极孕育后代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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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李雅书、杨共乐:《古代罗马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202 页。
杨共乐主编:《世界上古史资料汇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386 页。
P． A． 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B． C． -A． D. 14，p. 559: “In his view the law to encourage marriage and procreation was
probably essentially，though not in detail，a revival of old tradition．”
Dio Cassius，Ｒoman History，53． 2． 7．
Dio Cassius，53． 13． 2．
参见［古罗马］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编年史》上，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170 页，注释 2; ［古罗马］苏埃托尼乌斯

著，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 《罗马十二帝王传》，商务印书馆，2000 年，第 68 页，注释 1; Jo-Ann Shelton，As the Ｒomans
Did: A Sourcebook in Ｒoman Social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 29．
Quintus Caecilius Metellus Macedonicus 是公元前 131 年的监察官，曾主张罗马人应积极结婚生子。
Suetonius，The Deified Augustus，89． 2．
P． A． 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B． C． -A． D. 14，p． 75．



从《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看奥古斯都的婚育政策

神灵的巧妙安排，也是祖先树立的好榜样; 拥有关爱自己的妻子和继承自己血脉和财产的孩子是非

常幸福的事情，既于个人有利，也对国家有益。最后，他当场赐予一些人礼物。而针对独身者，奥古

斯都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认为他们既不配称为“男人”，更不配称为“公民”。奥古斯都指出，这些人

的行为将会导致罗马人的灭绝，其行为比杀人和抢劫神庙更甚; 他们犯有“谋杀”、“亵渎”和“不敬神

明”的罪行; 最后，规劝他们珍视自己公民的头衔，承担公民应尽的职责。① 接下来，由当时担任过一

段时间执政官的马库斯·帕披乌斯·穆提鲁斯( Marcus Papius Mutilus) 和昆图斯·波派乌斯·塞昆杜斯

( Quintus Poppaeus Secundus) 负责拟定新法。② 新法根据他们的名字被命名为《帕披乌斯·波派乌

斯法》。
《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是对《尤里乌斯法》的调整和补充，在内容上较后者更为温和，例如

“《尤里乌斯法》给予寡妇从其丈夫去世算起一年的时间，给予离婚的女性从离婚生效起六个月的时

间。在这段时间内，她们不结婚可以免受该法律的处罚。《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则将上述两个时

间分别延长至两年和十八个月”。③ 此外，根据迪奥·卡西乌斯在《罗马史》中的记载，奥古斯都在《帕

披乌斯·波派乌斯法》拟定的同时，为推进法令的执行，还给予未婚者和已婚无子者一年的宽限，让他

们采取补救措施争取免受处罚。④

在古代作家和罗马法学家的眼中，《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这两部法律既彼此

不同，又密不可分，经常被同时提及，联系使用，由此衍生出了多种名称，如《尤里乌斯法》( Lex
Julia) ⑤、《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 Lex Papia Poppaea) ⑥、《依据社会阶层婚嫁的尤里乌斯法》( Lex
Julia de maritandis ordinibus) ⑦、《尤里乌斯和帕披乌斯法》( Lex Julia et Papia) ⑧。由于早期研究《尤

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的古代法学家的作品早已散佚，现代学者只能通过《查士丁尼

法律汇编》中对这些作品的收录，以及一些古典作家的零星记录，来复原这两部法令的内容。

二、《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对婚育的鼓励

《查士丁尼法律汇编》对古代法学家关于两部法令相关的研究的整理和收录，以及个别古典作家

对它们的零散记载，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史料基础。通过现有文献，我们可以推测《尤里乌斯法》至

少包含 35 章。⑨ 尽管有学者尝试对其复原，但我们依然难以掌握这两部法令的全貌。可以确定的

是，《尤里乌斯法》与《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的理念相通，均秉持鼓励公民结婚生子的精神。本文

通过全面梳理《查士丁尼法律汇编》中所收录的相关法条信息，结合古典作家的相关记载，对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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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公民婚育行为的内容分类总结如下。
( 一) 针对自由人的法律条款

奥古斯都的《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制定了一系列涉及罗马自由民结婚和生

育方面行为的鼓励政策和惩罚措施。第一，在婚姻的合法性方面，在整个共和国时期，尽管生来自由

的人与被释奴之间通婚是被允许的，但一直不被社会所看好。① 奥古斯都曾在公元前 18 年明确规

定:“允许除元老之外的所有人娶被释女奴，并给予他们的后代以合法地位。”②从而鼓励了更多跨等

级婚姻的产生。同时，法令还助力人们消除通往婚姻之路上的障碍，规定对于错误地阻止子女结婚

的人，可以由行省总督( provincial governors) 强迫他们为子女安排婚姻。那些试图不( 为子女) 安排

婚姻的人将会被拘留。③

第二，奥古斯都的这两部法令通过予以政治优待，大力鼓励罗马人结婚生子。据塔西佗记载，在

相关法令规定下，孩子多的政治候选人比孩子少的更受到青睐。④同样地，迪奥·卡西乌斯也记载了奥

古斯都在任命行省总督时，“规定元老院行省的总督任期一年，由抽签产生，除非某位元老因有大量

子女或因婚姻而享受特权”。⑤ 《尤里乌斯和帕披乌斯法》实施的对象包含了罗马的中、上层社会。

家资殷实的罗马人一般热衷投身于公共事业，担任法官、行政官、外交官、军官、祭司和元老。将结婚

生子与政治进步挂钩，给予该群体更大的政治特权和机遇，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敦促他们组织并扩

大家庭的作用。

第三，在经济方面，《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同样有相关措施出台。例如，“罗

马男子如果有三个孩子则可以免除‘公民劳役’( munera) ……意大利男子则需要有四个孩子，行省

的要五个……”⑥“公民劳役”是每一个人都要为了公民集体或国家的利益而必须履行的某些公共服

务。有一些是要亲自完成的，例如守卫职责( tutela) ，其他的是经济上的任务。公民劳役中包括了某

些税收，而且人们经常用支付金钱来代替实际劳动。⑦ 因而免除公民劳役，显然可以大大减轻符合法

律规定的受益人的经济负担，从而引导人们生育更多孩子。

另外，根据迪奥·卡西乌斯的记载，“《沃科尼乌斯法》( Lex Voconia) 规定，女人继承财产不能超过

十万塞斯退斯; 但奥古斯都允许部分妇女继承更高的数额”。⑧ 女性在古代长期处于被监护的状态，

诸多权益受到限制，即便有财产继承权也被视为是用来进行财产转移的工具。一个女性结婚后，她

的财产会合并到其丈夫的财产中，而她对无遗嘱的财产的继承权，也从原生家庭那里转移到她嫁入

的家庭里，她由此获得新组成家庭的主母身份( materfamilias) 。⑨ 这种财产转移显然对男方和新生家

庭有利。女性从娘家继承较多的财产对于提升新家庭的经济状况会有很大帮助。从经济利益的角

度推动了更多男性走向婚姻，因为婚姻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财产的组合。不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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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女性继承财产的数额有所放宽，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可以对女婴有所保护，减少家族当中

针对女性的杀婴和弃婴行为，让更多的人口存活下来。同时，罗马女性的首要任务是结婚生子。每

个活到 50 岁的妇女平均需要生育 5. 1 个孩子，才能维持罗马帝国的人口。① 因此，更多女性的生存

对于罗马的人口增长与国家存续意义重大。
与此同时，法律还进一步鼓励女性庇护人( patroness) 生育: “女性庇护人由于不能充当监护人，

从来不能控制她的女被释奴的遗嘱。但是《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②却赋予她对遗嘱提出质疑的权

利( 前提是她拥有有三个孩子( 的人) 的权利) ，这与法令给予男性庇护人的，涉及男被释奴的遗嘱方

面的权利大致相同。”③另外，“过去，女性庇护人对其被释奴的财产所享有的权利仅限于‘十二铜表

法’所允许的; 但是后来《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④给予有两个孩子的生来自由的女庇护人，有三个

孩子的被释奴女庇护人，与男性庇护人同样的权利”。⑤ 根据“十二铜表法”，罗马的庇护人对其被释

奴有继承权，前提是这个被释奴是无遗嘱死亡且没有继承人。因此，如果被释奴死时留下了遗嘱，即

使没有继承人，或是无遗嘱死亡但有继承人( 尽管这个继承人可能不是他亲生的，而是在其夫权治下

的妻子或收养的儿子) ，那么庇护人也什么都得不到。⑥ 然而，根据后来执法官( praetor) 的法令，如果

被释奴立下遗嘱，但没有给庇护人留下任何遗产，或者给其留下少于其财产的一半的遗产，那么庇护

人可以违背被释奴的遗嘱而得到其全部财产的一半，除非这个被释奴留下一个亲生孩子做他的继承

人; 如果这个被释奴是无遗嘱死亡，留有其夫权治下的妻子或收养的儿子，那么庇护人同样可以继承

这个被释奴财产的一半，排除( against) 其非自然继承人( artificial sui heredes) 的继承权。⑦ 在这个方

面，女性庇护人仅拥有《十二铜表法》所赋予的权利，却没有执法官的法令所允许的，违背被释奴的遗

嘱的权利，或当被释奴无遗嘱死亡时，排除其非自然继承人的继承权的权利。然而，如果她是三个孩

子的母亲，《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则会给予其这方面的权利。这其实就是让有

两个( 或三个) 以上子女的女庇护人，有权继承其被释奴的财产。这对于社会地位较高的罗马女性来

说，无疑是其多生子女的动力之一。而且由于只有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的人才能成为庇护

人，所以如果一名女性是庇护人的话，那么其子女应当恰是奥古斯都最希望增加的那部分人口。
以前，夫妻只能把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留给对方。但根据奥古斯都的法令，当家庭中有子女存

在( 不管是现存婚姻的子女，还是夫妻双方中的任意一方的另一段婚姻的子女) ，就允许当事人对其

绝大部分财产自由处置。⑧ 此外，“根据新的法律规定，夫妻可以继承对方的全部财产，前提是双方

或任意一方低于( 在法律看来的) 适宜生育子女的年龄( 男性为 25 岁，女性为 20 岁) ; 或者如果丈夫

超过了 60 岁，妻子超过了 50 岁……或者他们有存活下来的孩子; 或者失去了一个年龄超过了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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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孩子或两个三岁以上的孩子，或三个活过了起名日( 出生后的第九天) 的孩子。”①上述法规可刺

激人们出于保护财产的目的，更积极地走向结婚并生育更多的子女。为了保证法令的推行能够真正

地促使罗马人的结婚率上升，避免有人为继承财产而弄虚作假，法令对继承财产的前提有明确规定:

“执行‘配偶的遗产占有’( bonorum possessio unde vir et uxor) 的前提是有效婚姻。如果一段婚姻不

合法，那么寻求‘遗产占有’( bonorum possessio) 就是绝对不可能的。”②

针对处在适婚年龄，但没有结婚和生子的罗马自由民，两部法令也给出了相应的惩罚措施。这

方面的内容集中体现在处理当事人的继承权问题上。法令对特定年龄段里的独身或无子女者③予以

惩罚。相关法令规定，禁止独身者接受遗产和遗赠( inheritances and legacies) ; 无子嗣者只能继承留

给他们的遗产和遗赠的一半。④ 据迪奥·卡西乌斯的记载，“他( 奥古斯都) 对独身男女课以更高税

额，相反奖励婚姻和生育子女。”⑤根据乌尔比安的解释: 独身者不能继承财产，但是若一个人在遗嘱

人死亡的时候是单身，如果他在一百天内遵守法律，即，如果他在一百天内结婚的话，他可以继承该

遗产。⑥ 这些内容既反映了奥古斯都婚姻法对独身和无子嗣现象的打击，又体现出惩罚不是它的目

的，引导人们通过结婚生子规避惩罚才是其追求的目标。至于对法律约束对象的年龄规定得如此具

体，将其严格设定在有生育能力的年龄范围内，更强化了这项法律对提高生育率的推动作用。
( 二) 针对被释奴的法律条款

对于经济情况尚可，但社会地位较低的公民群体，奥古斯都的法令也给出了同样具有诱惑力的

条款。第一，法令就被释奴的结婚权予以保护，以避免其受到庇护人的阻碍。在古罗马，奴隶可以通

过努力加运气被释放成为罗马公民。被释奴在获得自由后通常会成为前主人的被庇护人( cliens) ，

而前主人也就自然是他们的庇护人( patronus) 。⑦ 庇护人有权干涉被释奴的婚姻问题，因而他们很有

可能为了确保自己的利益而阻止被释奴结婚生子。因为在涉及婚姻的财产继承问题上，根据共和国

晚期的法令，如果被释奴没有子女的话，不管他是立了遗嘱，还是无遗嘱而亡，其庇护人都有权占有

该被释奴一半的财产。⑧ 但是，根据两部法令中有关不同等级之间联姻的规定，只要被释奴 ( 男或

女) 愿意缔结婚姻，则不能再强迫他们发誓不娶或不嫁。⑨ 这样，被释奴就可以拥有选择结婚的自由

而不再为前主人的庇护权所阻碍。而且，如果一名庇护人强行或者使用欺骗的手段阻碍被释奴结

婚，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即使一个庇护人允许他的被释奴宣誓［不存在争议］，也被理解为［违反

了禁止庇护人］强迫女被释奴宣誓不结婚或［被释奴］不生育的法令。……若一个庇护人强迫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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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P． A． 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B． C． － A． D. 14，p. 564．
Dig. 38． 11． 1．
主要包括不结婚的六十岁以下的男性和五十岁以下的女性，以及已婚但无子女的二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和二十岁以上的女

性。( 参见 James Muirhead，ed． ，The Institutes of Gaius and Ｒules of Ulpian，p. 519。)
Gaius，Institutes，II． 286，James Muirhead，ed． ，The Institutes of Gaius and Ｒules of Ulpian，p. 171．
Dio Cassius，54． 16． 1．
Ulpian，Ｒules，XVII． 1，James Muirhead，ed． ，The Institutes of Gaius and Ｒules of Ulpian，p. 394．
Jo-Ann Shelton，As the Ｒomans Did: A Sourcebook in Ｒoman Social History，p. 198． 庇护制是一种根植于罗马社会阶层划分理念

深处的人身依附关系。在这种制度下，一个人向比其更有文化、有权势的人咨询建议，寻求保护，成为后者的家臣，并向后

者提供服务。这就是庇护人与被庇护人的关系。庇护人向被庇护人提供物质、精神方面的帮助和保护，同时对后者享有各

种特权。被庇护人要对庇护人服从并且忠诚。 ( 参见 Jo-Ann Shelton，As the Ｒomans Did: A Sourcebook in Ｒoman Social
History，pp. 11 － 12． )

Ulpian，Ｒules，XXIX． 1，James Muirhead，ed． ，The Institutes of Gaius and Ｒules of Ulpian，p. 433．
Dig. 37． 1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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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被释奴发誓嫁给他，如果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娶她为妻，那么他并没有违反法律; 但是如果他这样做

的目的并不是要娶她，而只是为了让她不能嫁给别的人，……这个庇护人在法律上犯了欺诈罪，就像

他强迫女被释奴发誓不结婚一样，应受到惩罚。”①这些内容反映出《尤里乌斯和帕披乌斯法》在婚姻

和生育方面对被释奴权益的保护。

第二，法令通过免除义务来鼓励被释奴生育子女。对于罗马的奴隶而言，自由是最为珍贵的礼

物。但是，即便有生之年有幸获释，成为被释奴，他们也不是具有完整公民权的罗马公民。前主人作

为他们的庇护人依然在人身和经济上对他们享有特权。这使得被释奴永远无法摆脱从属地位。他

们在法律上有义务对其庇护人表示敬意，并每年为其劳动或服务数日。② 但《尤里乌斯法》和《帕披

乌斯·波派乌斯法》给予了他们真正获得自由的可能，这将鼓舞他们结婚生子的热情。例如法律规

定:“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男( 或女) 孩的被释奴( 曾从事表演工作或者受雇与野兽搏斗的除外) ，不必

提供馈赠、服务或其他曾向他的( 男性或女性) 庇护人( 或其子女) 宣誓要做的任何工作，来作为他获

得自由的报答。”③再如，有四个孩子的女被释奴可以解除其庇护人的监护权。④ 只要多生育子女，就

可以摆脱前主人的压迫和控制，获得真正意义的独立并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这样的政策对于被释

奴而言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满足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

第三，由于被释奴不可能竞选公职，因此针对这一群体，奥古斯都的法令主要从经济方面产生了

影响。“以前，一个存活的自然生育的孩子( 但不是领养的孩子) 可以取消庇护人对被释奴遗产的继

承权。现在，根据《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⑤，被释奴如只有一个孩子，那么其庇护人可以继承其一

半的财产; 如果有两个孩子，庇护人可以继承其三分之一的财产; 被释奴如果有三个孩子，就能让庇

护人无权继承其财产。”⑥显然需要多生孩子才有助于被释奴对自己的财产进行保护，使财富在本家

族内部流转。过去，女被释奴对自己的财产没有掌控的权利。“因此，如果她想要立遗嘱，若她的庇

护人在其遗嘱中不能成为财产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institute ) ，那么庇护人有权保留他的权力

( auctoritas) 。⑦ 如果这个女被释奴是无遗嘱死亡，那么所有的遗产都必然归庇护人所有，即便她留有

子女。”⑧但是相关法令把有四个孩子的女被释奴从庇护人的监护权中解放出来。从此，她们可以不

经庇护人的批准而立遗嘱。而庇护人只能根据女被释奴在世孩子的数量，获得其财产的一部分。⑨

可见，拥有更多子女，就意味着保有更多财富。这样的条款，既是对育有多子女的女被释奴的嘉奖，

也是对有生育潜力的女被释奴的鼓励，对于提高被释奴的生育率有着积极作用。被释奴虽然不是全

权公民但其孩子却是拥有完整公民权的罗马自由人。如果被释奴有意愿积极繁育后代，那么这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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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 37． 14． 6．
Jo-Ann Shelton，As the Ｒomans Did: A Sourcebook in Ｒoman Social History，p. 198．
Dig. 38． 1． 37．
James Muirhead，ed． ，The Institutes of Gaius and Ｒules of Ulpian，p. 601．
由于该文献可以确定此项内容出自两部法令中的《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故在引用时使用“《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
一名。
P． A． 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B． C． -A． D. 14，p. 565．
“auctoritas”: 权威、权力。这 一 术 语 主 要 用 来 针 对 被 要 求 服 从 的 群 体 或 个 人。庇 护 人 通 过 给 予 认 可，即 执 行 他 的

“auctoritas”，使另一个不能独自决定事务的人( 文中此处专指在其监护下的女被释奴) 所实施的行为具有法律效力。( 参见

Adolf Berger，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Ｒoman Law，pp． 368 － 369． )

Ulpian，Ｒules，XXIX． 2 － 3，James Muirhead，ed． ，The Institutes of Gaius and Ｒules of Ulpian，p. 433．
Ulpian，Ｒules，XXIX． 3，James Muirhead，ed． ，The Institutes of Gaius and Ｒules of Ulpian，pp. 433 －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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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罗马帝国人口的增长势必会发挥很大作用。

综上所述，《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对自由民和被释奴的婚育都有所干预。

从法律的角度消除人们通往婚姻道路上的障碍，并通过政治激励、经济刺激和财政处罚等手段，鼓励

人们步入婚姻并孕育子女。

三、《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的效果

奥古斯都当政期间曾三次组织人口普查。这三次人口普查分别在公元前 28 年、前 8 年和公元

14 年。① 而《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两部法律分别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普查之

后推出，时间分别是在公元前 18 年和公元 9 年。因此，分析这三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有助于探究这

两部立法所取得的成效。

根据奥古斯都的自传，这三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分别是: 4063000 人、4233000 人和 4937000 人。②

然而，在此之前从公元前 3 世纪中期到公元前 2 世纪末期，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口普查被证实的

数字仅仅从 20 万逐渐上升到 40 万。③ 相比之下，从奥古斯都的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到，从公元前 28

年到公元后 14 年，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罗马人口总数是在急剧上升的。

事实上，奥古斯都时期的人口普查数据出现迅猛增长，主要是由于该时期人口普查范围的扩大，

行省公民权的广泛授予和对奴隶的大量释放。④ 对比公元前 28 年和前 8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看

到统计登记的公民增加了 17 万人。然而，在此阶段有大量的奴隶获得自由，同时在这二十年里大约

有 10 万名行省居民( 成年男性) 获得了公民权。⑤ 这从侧面说明意大利本土原生人口的增长率并不

高，说明奥古斯都鼓励罗马公民结婚生子的《尤里乌斯法》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对比公元前 8 年和公元 14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可以发现该阶段人口增长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

提升，增加了 704000 人。其原因应与罗马人口普查范围的扩大有关。⑥ 不仅如此，倘若将这个时期

获得公民权的行省新公民、被释奴以及二十年前大量释放奴隶风潮下获得自由的被释奴的后代等都

考虑进来的话，可以看到: 从公元前 8 年到公元 14 年这段时间里，意大利本土血统的公民，也就是奥

古斯都婚姻法所涉及的有产自由民，人口数目涨势乏力。由此可见，改革后的《帕披乌斯·波派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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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A． 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B． C． -A． D. 14，p. 113．
杨共乐主编:《世界上古史资料汇编》，第 385—386 页。
Peter Turchin，Walter Scheidel，Charles S． Spencer，“Coin Hoards Speak of Population Declines in Ancient Ｒom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 106，No. 41 ( Oct． 13，2009) ，p. 17276．
关于奥古斯都时期人口普查数据出现迅猛增长的原因，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做详细阐述，此处暂不赘述。
P． A． 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B． C． -A． D. 14，p. 118．
P． A． Brunt，Italian Manpower: 225B． C． -A． D. 14，p. 120: P． A． 布伦特认为罗马此时推行的出生登记制度，会对奥古斯都

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数据产生影响。主张奥古斯都时期人口普查范围有所扩展的代表学者还有: Julius Beloch，Die Bevlkerung
der Griechisch-Ｒmischen Welt，Duncker ＆ Humblot，1886; Walter Scheidel，Measuring Sex，Age and Death in the Ｒoman Empire:
Explorations in Ancient Demography，Oxbow books 1996; Saskia Hin，The Demography of Ｒoman Italy: Population Dynamics in an
Ancient Conquest Society ( 201BCE － 14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 Luuk de Ligt，Peasants，Citizens and Soldiers:
Studies in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Ｒoman Italy ( 225 BC － AD 10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2． 这些学者主张奥古斯

都的人口普查数据涵盖了女性和未成年人，而不像共和时期的人口普查那样，仅仅统计成年男性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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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依然收效有限。①

古典作家的记述，也同样印证了奥古斯都鼓励婚育的法令效果不佳。塔西佗在《编年史》中这样

评价奥古斯都的相关立法:“然而，它没能使婚姻和家庭受到欢迎———不生育仍然很流行。”②据迪奥

记载，奥古斯都因《尤里乌斯法》没有收到成效而在晚年推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但是当年负

责拟定《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的两名执政官马库斯·帕披乌斯·穆提鲁斯和昆图斯·波派乌斯·塞昆

杜斯自身就既没有孩子，也没结婚。③ 同时，迪奥还曾在其作品中反复提到，公元 9 年还有相当多的

骑士等级成员没有结婚。④ 另外，苏埃托尼乌斯( Suetonius) 也曾提到，在《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对

《尤里乌斯法》中的部分条款做出让步后，骑士们在一次公共演出时仍然坚持要求废除它。⑤ 提比略

在公元 22 年与元老院的交流，也反映出了奥古斯都婚姻法的失败:“我们祖先制定的一切法律，被神

化的奥古斯都制定的一切法律，现在都被埋葬了，那些被遗忘了，这些———更令我们羞愧———被蔑视

了。”⑥由此可见，奥古斯都鼓励罗马人结婚生子的法令的确并不成功。

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⑦ 首先，两部法令的推行遭到了罗马人民，特别是元老和骑士

阶层的强烈抵制。这使其执行和推广面临强大阻力。从政治的角度看，两部法令的出现，是罗马国

家首次对公民私人生活进行强力干预。这些法律使人们的私生活成为“公众”关注的问题。它消除

了“私人”和“公共”之间的区别，反映了对公共领域、自由言论、立法和选举集会以及人民主权的破

坏。⑧ 这是在共和时期从未出现过的，也是心存共和的罗马人所无法想象和接受的。这一立法行为，

明显带有元首权力扩张和公民权利压缩的特征。罗马公民，特别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元老和骑士阶

层，必然会就此做出反抗。这种反抗不仅表现在暗讽奥古斯都自身的生活不检点，没有贯彻婚育法

令所奉行的法律精神，⑨以此来质疑元首干涉他们私生活的权力; 更体现在他们在多个场合，直接向

元首提出废除该法令的要求。瑏瑠 至于那些“支持新的秩序和安全，而不是旧的秩序和冒险”瑏瑡的人，倘

若他们既热衷于独身带来的好处，又存有升官发财之欲念，自然也会对这婚育法令心存不满。

从经济的角度看，《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给罗马人的经济利益带来了不利

影响，因为法令赖以执行的重要途径，就是对遗产继承的干预。而遗产继承对很多罗马人来说是获

得和保存财富的重要手段。在富有的罗马人中有一种习俗，即将大量的遗产留给非亲属，以示对庇

护或支持的尊重或感激。对富有的精英阶层来说，赠予或接受朋友和被庇护人的遗产是一种既定的

传统。但奥古斯都提倡婚育的法律打破了这一传统。瑏瑢 据塔西佗记载，两部法令推出后，“倘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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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可忽视的是，在该法律条文中有关鼓励被释奴婚育的条款，在有大量被释奴产生的前提下，应该发挥了较好的

作用。
Tacitus，Annals，3． 25．
Dio Cassius，56． 10． 3．
Dio Cassius，56． 1． 2，2． 1，4． 3．
Suetonius，The Deified Augustus，34． 2．
Tacitus，Annals，3． 54．
两部法令之所以未能收到很好成效，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复杂的现实原因。由于篇幅所限，此处仅就其失败的主要原因

做重点阐述。笔者会在后续研究中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研。
Leo Ferrero Ｒaditsa，Annapolis，“Augustus’Legislation Concerning Marriage，Procreation，Love Affairs and Adultery”，p. 282．
Dio Cassius，54． 16． 3 － 6．
Dio Cassius，56． 1． 2; Suetonius，The Deified Augustus，34． 2．
Tacitus，Annals，1． 2．
Judith Evans Grubbs，“Singles，Sex and Status in the Augustan Marriage Legislation”，p.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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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回避拥有父权，那么国家作为全体人民之父，就要填补空缺，代为继承”。① 这一做法显然会导致

很多人遭受经济损失。塔西佗曾认为奥古斯都推行这项法律是为了充盈国库。② 那么足以见得，在

塔西佗看来，这项法律的罚款数额之巨，大到足以起到充盈国库的效果。由此，这便从侧面反映出，

如果这两部法令得到充分的执行，将会给罗马私人带来严重的经济冲击。简言之，政治上的不利影

响和经济上的损失，使得罗马人民，特别是元老和骑士阶层，反对奥古斯都的婚姻法，为相关法令的

推行造成了巨大的阻力。

其次，《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在执行过程中存在漏洞。该法律在内容上，大

体可以分为奖励和惩罚两个方面。在奖励方面，最具影响力之一的内容是“有三个孩子的权利”( ius
trium liberorum) 。然而，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这种权利遭到了滥用。③ 早在奥古斯都时期，这一权

利就已经发生改变。它并非仅是对子嗣多者的奖励，还被当作一种特权和荣誉，授予实际上并没有

生育子女的人。④ 据迪奥记载，德鲁苏斯( Drusus) ⑤去世后，“为了安慰李维娅( Livia) ，人们投票决定

给她建造雕像，并把她算作生养过三个孩子的母亲。因为在某些情况下( 以前是由元老院通过的，现

在是由元首通过的) ，法律将属于‘有三个孩子的’父母的特权，赋予那些上天没有赐予这么多孩子

的男人或女人。这样，他们就不必遭到无子女者应受的处罚，并且可以获得为多子女家庭提供的绝

大多数的奖励”。⑥ 可见，“三个孩子的权利”早已不仅仅用于鼓励生育，激励人们为了博得奖励而努

力生子了。类 似 的 特 权 赠 予 行 为，在 苏 埃 托 尼 乌 斯、玛 提 阿 尔 ( Martial ) 、小 普 林 尼 ( Pliny the
Younger) 和弗隆托( Fronto) 的作品中都有提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赏赐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随

意。⑦ 这种情况，势必会稀释法律奖励条例的有效性，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这项权利，而

不一定必须生育子女。

在处罚方面，许多不遵守法律者也可以通过迂回的手段，逃避惩罚或攫取政治利益。例如，长久

以来存在着一个现象，那就是通过虚假的父子关系来竞选行政官员。“没有子女的候选人，临近要选

举或分配行省职务前，通过虚假的收养行为使自己有儿子。然后，在以父亲的身份获得了执法官

( praetorship) 或总督( governorship) 职位之后，便立即与被过继者解除收养关系。结果是，真正有子女

的人向元老院发起了愤怒的控诉。”这种舞弊行为，直到尼禄时期才被元老院发布命令制止。⑧ 而这

样的父子关系，对罗马人口的增长大业是没有实际贡献的。再如，苏埃托尼乌斯和迪奥都曾提到过

某些人通过订婚来逃避法律处罚的现象。苏埃托尼乌斯说存在“通过与年幼的姑娘订婚和频繁更换

妻子，来逃避法律的制裁的现象”。⑨ 迪奥则记载道，“某些人与女婴订婚，借此获取已婚男子所享有

的特权，却不用履行相应的义务”。瑏瑠 这些行为实际上都是在钻法律的空子，通过宣称自己已经订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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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s A． Field，Jr．，“The Purpose of the Lex Iulia et Papia Poppaea”，p. 409．
Tacitus，Annals，15． 19．
Suetonius，The Deified Augustus，34． 2．
Dio Cassius，54． 16． 7．



从《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看奥古斯都的婚育政策

来获得法律规定的权益，但同时由于对方尚未成年，便可借故长时间拖延婚期。而频繁更换未婚妻，

更是在直接回避履行结婚义务。尽管奥古斯都在发现此类现象后，出台了补充法令。但不可否认的

是，这反映出法律本身是存有漏洞的。而在执行的过程中，人们则有意寻找漏洞，通过弄虚作假来逃

避法律的约束。这便使得法令惩罚不婚或无子女者的措施，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简言之，不管是

“奖励”还是“惩罚”，这两项法令赖以执行的重要手段，都没有充分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因而减弱了

法令执行的有效性。

总而言之，作为奥古斯都意欲鼓励罗马人结婚生子的工具，《尤里乌斯和帕披乌斯法》在实施和

推行方面本就面临巨大阻力。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由于法律本身存在漏洞以及专制政府对法律权

益的任意使用，使法律精神得不到充分贯彻，不能很好地发挥奥古斯都所期望的作用。因而这部鼓

励罗马人结婚生子的法令，实施的最终效果并不理想。

奥古斯都在罗马恢复和平之日起，便着力推进发展帝国人口的政策。他推出了两部重在督促罗

马人民结婚生育的法令———《尤里乌斯法》和《帕披乌斯·波派乌斯法》，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刺激罗

马自由民及被释奴结婚和生育的积极性，并对遵从和违背法律的行为分别规定了奖惩措施。但两部

法令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法令在实施和推行方面面临强大阻力，同时政府对法律权益的滥用及法条

本身的漏洞，也使法律精神难以贯彻。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在法制观念甚强的罗马，通过颁布

法令的方式直接督促人民生育，也没能收到很好成效。要想实现人口发展，需要通过多举措、多渠

道。作为横跨地中海的庞大帝国，罗马拥有辽阔的疆土和不同的种族。因而广泛扩展公民权的政

策，为其人口的增长带来了切实的效果。奥古斯都人口普查数据所呈现出的人口大幅增长态势，就

是这一效果的反映。

［本文作者倪滕达，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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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ong Chen， The Ｒise and Development of Ｒoman ‘Imperialism’ in the 19th-Century

Western Academia

The word of‘imperialism’is an idea which developed in the 19th century along with the rise of

modern European empires． The problem，however，is that this concept is often used to describe the

military expansion and the rule of ancient Ｒome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without justification，as if

the idea of the Ｒoman imperialism is also a self-evident term． If the use of such concept in the Ｒoman

studies from the 19th century does not get clarified，it will be risky for misunderstanding of ancient

Ｒoman rule by observing the concept in the same way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modern empires． This

paper aims at discussing h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dea of imperialism in the 19th century exerted

influence on the Ｒoman studies． This study will be helpful to find out which popular topics and

arguments in the Ｒoman studies in the Western world were raised effectively in certa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ontexts，and to see their influence on the view of the Ｒoman rule．

Ni Tengda，The Augustan Policy on Marriage and Children Ｒeflected in Lex Inlia and Lex Papia

Poppaea

In 18 B. C． and 9 A. D． ，Augustus promoted two laws successively ( Lex Iulia and Lex Papia

Poppaea) ，which largely regulated the conduct of marriage and procreation among different classes of

the Ｒomans，with punishments and rewards for the compliance and violation behaviours of the law． The

main purpose of the Augustan marriage laws was to increase the population of Ｒome by encouraging the

Ｒomans to raise legal families and have more children． However，such laws did not work as well as he

had expected． It was the expansion of the scope of the census in the early Empire，the manumission of

slaves in large numbers，and the granting of citizenship to the inhabitants of provinces that really

brought about the huge increase of the Augustan census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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